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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社科纵向科研项目管理工作流程 
 

 

 

 

 

 

 

 

 

 

 

 

 

 

 

 

 

 

 

 

 

人文社科处发布项目申报信息，同时通

知各有关学院组织教师进行项目申报 

项目申报人在申报截止日期前将项

目申报材料报送各学院科研秘书 

各学院科研秘书初审、汇总后，统一

报送人文社科处 

人文社科处审核、汇总、上报项目主

管部门 

限项项目，学院组织专

家评审排序后报送 

 

限项项目，学校组织专

家评审择优上报 

项目主管部门批准立项文件下达后，

项目负责人按照要求填写计划任务

书或签订任务合同，项目正式启动。 

项目经费到校后，人文社科处会同财

务处办理经费入账手续 

项目负责人如接到通知需

开票，则自行到人文社科处

办理开票通知，持开票通知

到财务处办理开票 

项目负责人须按时准备项目进展报

告，经人文社科处审核后，上报项目

主管部门进行项目中期检查 

项目负责人须按时准备结题材料，按照项目主管部门结项要求

准备项目结题验收工作。 

（特别提醒：1.结项报告书中的项目经费支出情况需由项目负责人根据

该项目实际的使用支出情况填写，并提前在学校协同办公平台申请“科

研项目审计审签”，到财务处、审计处等相关部门审核并盖章； 

2.除特殊情况外，学校人文社科处一般在每年 9-10月集中受理各类项目

结项。） 

 

 

 


